
學位考試進度通知(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) 

通知各學系(學位學程)碩、博研究生有關學位考試辦理注意事項： 

日期 辦理事項 補充說明 

107 年 10 月起 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 

◎博士學位考試申請 

※依各學系(學位學程)「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

考核實施辦法」辦理。 

※依本校「博士學位考試細則」暨各學系(學位

學程)「博士生修業辦法」辦理 

◎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名單(按制式表單)送教務處註冊組登錄於學籍資料。 

◎ 博士班研究生在入學三學年內(休學不計入年限)，未能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者，亦由學系(學

位學程)通知註冊組核辦退學事宜。 

◎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滿、學業成績及格且通過博士學位考試者，由學校發給學位證明，其畢

業生效日期以該學期結束日期(一月或七月)為準。惟博士班四年級(含)以上之研究生，其畢業

生效日期以論文繳交之月份為準。 

107 年 10 月起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開始 ※依本校「碩士學位考試細則」暨各學系(學位

學程)「碩士生修業辦法」辦理 

108 年 1 月 31 日 學位考試截止日 核可後之學位考試申請表影本請繳至註冊組

以利畢業資格審核及印製學位證書。 

108 年 2 月 20 日 研究生論文繳交截止日 ◎辦理離校手續時須備妥： 

離校手續單、學位考試成績單正本乙份與平

裝論文正本乙份，請繳至註冊組。 

◎各學期畢業生領證日期均將於本校最新消

息公告之。 

碩士班研究生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期滿、學業成績及格且通過碩士學位考試者，由學校發

給學位證明，其畢業生效日期以該學期結束日期(一月或七月)為準。惟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三

年級(含)以上之研究生，其畢業生效日期以論文繳交之月份為準。論文繳交期限第一學期畢業者

為二月二十日，第二學期畢業者為八月三十一日。 

加強宣導事項 

主旨：敬請碩博班指導老師嚴格把關及審核碩博士論文品質，以防止論文涉抄襲事件發生。 

內容： 

 1.請各學系轉知所屬研究生並請指導教師對所指導之碩士論文，務必做品質把關與審   

核，若有抄襲或舞弊情事，依據「中華大學碩士學位考試細則」及「中華大學博士學位考試

細則」第 13 條、第 14 條及第 16 條辦理。 

 2.學則第 75 條 研究生在規定年限內，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，完成學術研究倫理相關學習，並

通過本校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及格，且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者，准予畢業，授予學位，發

給學位證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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